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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45788020261202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医疗保健中心有限公司

双方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1.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的下列文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解释顺序按排列序号，若有冲突，

以签署时间在后的文件为准）：

（1）成交通知书；

（2）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

（3）竞争性磋商文件及其附件。

2.合同范围和条件

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上述合同文件的规定相一致。

3.服务范围及内容

为高东镇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体检服务。体检时间的安排为 2026 年 6 月至 2026 年 8

月完成老年人体检工作（具体时间以甲方具体通知为准）。

3.1 体检对象

196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出生的老年人且经过甲方审核通过。

3.2 体检人数及检查项目

（1）人数：有体检需求的老人约 9500 人（具体按实际人数为准）。

（2）检查项目： 一般检查：常规检查、内科、外科、眼科、口腔听力健康评估、中医

辨识及健康指导；实验室检查：血常规（五分类）、空腹血糖、肝功能三项（谷丙转氨酶、

谷氨酰氨基转肽酶、总胆红素）、肾功能三项（尿素、肌酐、尿酸）、血脂四项（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甲胎蛋白、癌胚抗原、尿常规；

医技检查：腹部超声（肝、胆、脾、双肾）以及胸片（检查心脏、两肺、纵隔、膈、胸膜，

判断有无炎症、肿瘤等），心电图等。

本合同所提供服务范围及内容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与响应文件”。服务标准以竞争性

磋商文件采购需求书中的内容为基础。服务范围及内容应至少满足并涵盖竞争性磋商文件中

要求的内容。

4.合同价格

根据上述合同文件的规定，本合同的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2699425 元（大写：贰佰陆拾玖

万玖仟肆佰贰拾伍元整），分项价格在分项报价表中有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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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付条件

体检工作完成后，经甲方确认在收到足额合规发票后 30 个自然日内一次性支付相关服

务费用。（若实际体检人数不超过 9500 人，则按成交单价、实际人数及考核结果结算费用；

若实际体检人数大于 9500 人，则按成交总金额结算，超出人数由乙方免费提供体检服务，

甲方不另行支付额外费用。）

注：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应当自收到发票后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

乙方账户，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为由延迟付款，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

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乙方付款的条件。若甲方逾期支付资金，乙方可依法追究甲方相

应的违约责任。

6.服务时间 2026 年 6 月至 2026 年 8 月完成老年人体检工作（具体时间以采购人具体通 知

为准）。

2026 年 6 月至 2026 年 8 月完成老年人体检工作（具体时间以甲方具体通知为准）。

7.履约延误

7.1 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提供服务。

7.2 如乙方无正当理由而拖延服务，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7.3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可能遇到妨碍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形

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应当在收到乙方通知后 2 日内以

书面形式回复乙方，逾期未回复的视为甲方同意延期提供服务，紧急情形下甲方应在收到

乙方通知后 12 小时内予以回复。

8.误期赔偿

除合同第 9 条规定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服

务，甲方可以从应付的合同款项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

偿费按每周赔偿总服务费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一周按七天计算，不足七天按一

周计算），直至提供服务为止。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合同价的百分之五（5%））。

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乙方

迟延提供服务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停止服务），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参照第 11.1 条向

乙方主张违约责任。

9.不可抗力

9.1 如果合同各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话，不应该承担

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9.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但不

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

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

9.3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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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同各方应尽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措施履行不受不可抗力

影响的其他事项。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10.争端的解决

10.1 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

切争端。

10.2 协商不成则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1.违约终止合同

11.1 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甲方可在下列情况下

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并要求乙方以未提供服务费用总额的

30%承担违约金，给甲方造成的损失高于前述违约金的，另行全额赔偿甲方损失。

（1）如果乙方未能在第 6 条约定的时间内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部分或全部服

务（受检者未按时受检或要求改期的、未按期提交资料等甲方或第三方原因导致未在

约定期限内完成服务的除外）。

（2）乙方在本合同履行期间丧失了相关资质的。

（3）如果经整改壹次仍未能够通过甲方验收的。

（4）在本合同订立前、履行中、终止后，乙方擅自将甲方提供的资料、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商业秘密、技术资料、图纸、数据、以及与业务有关的客户的信息及其他信息

等）或参与体检人员的健康数据、个人信息、体检报告等向第三方披露。

（5）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义务。

11.2 如果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由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12.破产终止合同

如果乙方丧失履约能力或被宣告破产，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而

不给乙方补偿。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

的权利。

13.合同转让和分包

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转让和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14.合同生效

14.1 本合同在合同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14.2 本合同一式（肆）份，以中文书就，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具备同等

法律效力。

15.合同附件

15.1 本合同附件包括：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等。

15.2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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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签订的文件

为准。

16.合同修改

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补充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不得

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17.其他

双方确认下列地址及联系人系双方合法有效的通讯地址及收件人，任一方向另一方发送

的通知、函件或司法文书应向下列地址及收件人递送，双方确认相关通知或函件递送至下列

地址即视为送达：

甲方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路 718 号

甲方收件人：许子琰

乙方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京路 2 号

乙方收件人：吴静

18．补充条款

（1）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2）乙方承担服务过程中在其过错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乙方在履行本合同

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发生医疗事件等）造成甲方或第三人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均由

乙方在其过错范围内负责修复并承担赔偿责任。甲方及受检方应确保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准确

性，因其提供的资料信息有误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3）乙方应向甲方和体检人员详细介绍各项检查的注意事项、临床意义和检查必要性。

（4）乙方委派符合资质的医生参加体检工作，并提供舒适、洁净的体检场所，合理安

排体检流程。在整个体检过程中，有专业人员提供导检服务，指导体检流程。

（5）乙方在甲方体检结束当日之后的 14 个工作日内，完成体检报告的整理工作。如遇

甲方受检者出现重大异常结果需尽快就诊时，乙方应及时通知受检者本人。若乙方无法联系

到受检者时，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联系人，并由甲方联系人及时通知受检者本人与乙方联系。

由于甲方联系人造成的延误通知，乙方不承担责任，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甲方落款处的

联系地址和电话为履行本协议的确认地址和电话。

补充条款

1: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2:单价：284.15 元/人

（以下无正文）

甲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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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路 718 号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许子琰

乙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医疗保健中心有限公司

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京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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